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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本課綱改訂銜接措施概念與注意事項之 

探討 
 梁忠銘5 

壹、前言 

日本現今在的國民教育制度，依據其《教育基本法》與《學校教育

法》兩法，及《義務教育費國庫負擔法》、《義務教育諸學校的教科用圖

書無償措施相關法律》、《義務教育諸學校等設施費的國庫負擔等相關法

律》、《義務教育諸學校教科書檢定基準》、《確保義務教育諸學校教育的

政治中立相關臨時措施法》等法建構而成。同時，依據《教育基本法》

的第二章第 16 條：「孩童有接受九年普通教育的義務」；《學校教育法》

第 6 條： 

國立、公立小學及中學及中等學校前期課程，特別支援學校小學部及中

學部為義務教育，不予徵收學費。 

確定日本的義務教育為九年且不徵收學費。並依據《義務教育諸學

校的教科用圖書無償措施相關法律》，義務教育階段教科書無償（免費）

提供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日本要變更其義務教育年限，至少要修改上述諸

法。也就是說日本的國民義務教育年限，未來幾年內很難有所變動。 

所以基本上日本的國民教育制度，在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上的各種

措施，我國似乎無法取得經驗上的參考。但是，在課程綱要改定與課程

銜接上，無論是九年還是十二年國民教育，都會碰到類似問題。我國的

課程綱要，類似日本的《學習指導要領》。日本《學習指導要領》的制

訂，在法源上是依據其《教育基本法》、《學校教育法》、《學校教育法施

行規則》、《地方教育行政的組織及運作相關法律》來制訂。另外依據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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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教育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各學校教育課程的編成和實施，必須遵照基本

法相關的規定。同時，在其《學校教育法》第 33 條相關聯的《學校教

育法施行規則》第 52 條之中規定： 

有關小學校教育課程，……其教育課程的基準，是依據文部科學大臣所

公示的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。 

當然中學的教育課程也相同。所以，《學習指導要領》是依據法令

上的規定而制定。因此，《學習指導要領》是由國家來制訂，作為教育

課程的基準。各學校的教育課程編成及實施，必須以此為基準（文部科

學省，2008a，2008b）。據此，日本國民義務教育的課程綱要，其制定改

定和銜接措施，均由教育主管機關文部科學省所制定。本文限於篇幅，

僅就日本課綱改定經緯與其課綱銜接相關事項予以精簡論述。 

貳、課程改訂經緯 

日本《學習指導要領》從 1945 年以來，至今歷經七次的修訂， 近

一次為 2008 年修訂。《學習指導要領》是編撰教科書的依據。《學習指導

要領》的修訂，代表著不同時代的教育課題，修訂時基本上會依據當時

的主流理論加以調整，如「經驗主義」、「系統主義」、「能力主義」、「人

本主義」，以及「新保守主義」等。同時學習指導要領也是日本課程規

劃的依據（水原克敏，2010；柴田義松，2000）。 

簡單來說，第一次修定（1947／1951）的主因，主要是著眼於唾棄

軍國主義、國家主義，透過經驗主義培育出理性且具批判能力，尊重學

生的個別差異，以實踐「教育民主化」為目標，可視為日本戰後教育民

主化的改革期。 

第二次修訂（1958）的原因在於當時占領軍的影響力已逐漸衰弱，

而文部省想要調整中央主導教育政策的偏失與加強指導力，且配合高度

經濟成長政策，以培育科學技術人才，重視課程的系統性原則，以因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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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的人格特質與生涯規劃，重新審視日本國民性觀念與道德教育，可

視為日本以經濟為主導的教育改革前期。 

第三次修訂（1968）則是重視「學業低落的學童」、「公民道德教育

的實踐」、「科學概念與方法」等課程內容的現代化與多元化，強調能力

主義的理念，為產業提供各領域通才的培育。第二次、第三次學習要領

修訂的時代背景，正處於日本高度經濟發展的時期，可說是日本戰後以

經濟為主導的教育改革後期。 

第四次修訂（1977）則是因為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期，強調追求「高

度化」、「能力化」的訴求，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，也導致學校問

題層出不窮。於是，日本檢討以追求經濟第一為核心的教育方法，並且

開始著重於學生學習層面或教育活動的創造性與生活化，同時日本也受

到 1970 年代全美教育協會主張重視人性的教育課程所影響，尊重每位學

生的個別差異與人格特質，注重人性的發展。就課程理念而言，標榜課

程的彈性化、教育內容的精簡，強調人本主義，讓學生於日常生活中學

習，以均衡發展學生「知、德、體」等知能。 

第五次修訂（1989）是因為 1980 年代中期以後，日本經濟高度的發

達，少子化與都市化的現象，讓家庭和地域社會的「教育品質」顯著的

低下，教育面臨了凌虐、逃學、校內暴力、班級經營困難、青少年犯罪

率的劇增（文部省，1991；文部省，1999）。同時，教育過度強調尊重個

人，傾向以自我為中心且沉溺於自我孤立的世界，進而忽視「公」的權

益。過度強調平等主義，而讓日本學校教育產生單一化的課程與填鴨式

的教學，無法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，進行因材施教以發展學生的多元智

慧。加上科學技術急速的發展，全球化與資訊化對知識經濟社會的衝

擊，社會劇烈的變化，使得教育課程無法因應國際社會發展所需。同時

為了因應學校於週休二日制之下，讓各個學校有「充裕」的時間發展「有

特色的教育」，發展人性的光輝與自我學習的能力、自我思考的能力等

「生活能力」為核心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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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次修訂（1998）的主因，在於 1990 年代之後，日本面臨泡沫經

濟的洗禮，促使經濟惡化、產業萎縮（空洞化）、社會建設停滯，加上

國際化、資訊化的發展加速社會的轉型，使得國民的教育需求變得多樣

化與複雜化，同時要因應 21 世紀國際化，確定日本主體性時期（李園

會，2007）。 

第七次的修訂（2008），是因為進入 21 世紀，日本的學力日漸低落。

同時日本對於「資訊革命」與「全球化」帶來了劇烈的社會變化，加強

培養具備國際通用語「英語」的人才顯得特別重要。因為與世界各國對

話的機會增加，具備寬闊的國際視野與國際間的協調能力儼然是時勢所

趨。同時，日本為獲取世界各國的認同，必須大力培養國際化人才。對

日本政府而言，外語人才的培育與訓練顯得格外重要，必須加強實現國

際化的具體措施。 

參、課綱改訂銜接期間與措施 

一、銜接期間 

一般來說，日本的教育課程大致分為兩大部分。中小學會有所不

同。以小學為例，一為教科部分：國語、算數、理科、社會、音樂、生

活、圖畫工作、家庭、體育。二為非教科部分：道德、總合的學習時間、

特別活動、外國語活動。在課綱改定時，牽涉到 大的變更在於教科和

非教科的變化，及授課時數的增減。所以，在新課綱公布到實施新課程，

因為教科內容及時間的變化，銜接的過渡期間小學為 2 年，中學為 3 年，

完成需要 3～4 年。例如， 近一次的課綱改訂為例，新課綱於 2008 年

公布。依據日本文部科學省 2008 年文部科學事務次官，對日本各都道府

縣指定都市教育委員會、各都道府縣知事、各指定都市市長、設置附屬

學校國立大學校長，所發出的《有關小學校及中學學習指導要領等相關

移行措置並移行期間中的學習指導（通知）》。說明小學的銜接完成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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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2009 年 4 月 1 日到 2011 年 3 月 31 日為止。中學及中等教育學校前期

課程為 2009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為止。在銜接過渡期（移行

期間）會有學習指導要領的特例的規定（文部科學省，2008c）。 

二、課綱改訂銜接措施 

基本上全國各中小學，依據文部科學省 2008 年擬定之《小‧中學校

學習指導要領改訂伴隨移行措置的概要》，作為課程銜接的原則。其主

要概要內涵如下（文部科學省，2008d）： 

（一）首先徹底的宣導讓大家理解新課程的內涵，銜接的第一年，

從可能的課程先行實施。同時在銜接期間（移行期間），進行教科書的

編集‧檢定、採用。小學從 2011 年度開始，中學從 2012 年度開始，全

面實施新學習指導要領。 

（二）非教科可立即先行實施。如道德、總合的學習時間、特別活

動，可以立刻實施。 

（三）先整備算數‧數學及理科教材，先行實施。算數‧數學及理

科，因為新課程的授課時數增加，為能夠順利銜接，移行期間開始，新

課程內容的一部分提前實施。 

1.小學總授課時數各學年每週增加 1 節；中學選擇教科等的授課時

數削減總授課時數不變。 

2.伴隨新課程內容的提前實施，在指導現行教科沒有記載的事項之

時，所需要的教材，國家會負責作成與配發（具體的方法由文部

科學省檢討）。 

（四）其他各教科等（學校可自行判斷先行實施）。 

1.各教科除了算數‧數學及理科以外，學校可自行判斷，以符合依

據新學習指導要領的課程即可。但是，以下的內容所有的學校請

先行實施。 

（1）透過地圖可以了解「47 都道府縣的名稱與位置」的指導（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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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）。 

（2）音樂的共通歌唱教材所指導曲數的充實等（小‧中學校）。 

（3）體育授課時數的增加（小學校低學年）。 

2.小學的外國語活動。第 5、6 學年新設的外國語活動，各學校可自

行裁量，依據所規定的授業時數予以實施（各學年可以每週 1 節

課，充當總合的學習時間的授業時數）。 

肆、銜接措施學習指導上留意事項 

移行期間中的授業時數，教育課程編成的一般方針，各教科的特例

及學習指導上要留意之外，特別要注意到升學選拔之問題如下（文部科

學省，2008e）。 

一、小學升中學問題 

銜接移行期間中，有關實施中學的入學者選拔相關的學力檢查的出

題範圍，要留意小學特例告示的內容，依據各學年兒童所必須學習各教

科的內容充分的考量其適切性。另外，關於 2011 年度以後所實施中學的

入學者選拔的學力檢查，其出題範圍，要考量《新小學學習指導要領》

所定的各教科內容。 

二、中學升高中問題 

銜接移行期間中，有關實施高等學校的入學者選拔之學力檢查出題

範圍，要留意中學特例告示「留意事項」的內容，依據各學年學生所選

修各教科的內容，充分地考量其適切性。 

另外，依據 2008 年 3 月 28 日的通知「留意事項」，2012 年度以後

有關實施高等學校的入學者選拔之學力檢查的出題範圍，要考慮到新中

學學習指導要領所定各教科的內容，特別留意中學特例告示的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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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 

十二年國民教育制度的實施，在國際上全面實施的國家也不算多。

教育部長蔣偉寧形容「十二年國教，是臺灣 大的教改工程之一」。上

一次的重大教改，應是 45 年前，依據中華民國 57 年 1 月 19 日制定《九

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》（於中華民國 68 年 5 月 8 日廢止，同時制訂《國

民教育法》取代）所實施的 9 年國民教育。雖然在法規上，我國與日本

不同，並非實施所謂的「義務教育」，而是「國民教育」。教師身分也與

日本不同，不屬於「教育公務人員」。但實際上，大部分的國人，都認

為我國是實施國民義務教育。大多數的國民也都認為教師屬於公務人員

一類。美其名為十二年國教，在某些層面上實際上並沒有多大意義。因

為，臺灣的國中畢業生很多年以前，絕大部分繼續升學接受高中或高職

教育，只有少數的國中畢業生選擇就業。因此，十二年國教在提升教育

年限上並沒有太大的意義。至於在教育素質上是否可以提升，似乎也無

法保證。唯一可以確認的是，十二年國民教育在國際上聲望或許可以提

升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，和所謂的歷史定位。更重要的或許是我國

可趁著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，全面並且徹底的檢討我國的國民教育長久

存在的問題，至少可以認真的規劃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，使其具有一貫

性、邏輯性及國際性，符合國民適應未來全球化與國際化競爭能力的課

程內容。 

從此觀點，日本的課綱改訂歷史可歸納出幾個特質，可供參考： 

一、具有法源及理論的根據。 

二、具有邏輯與連續性。 

三、具有規範統一性及因應時代性。 

在課綱改定銜接措施上其特質為： 

一、銜接期間初等教階段為 2 年，中等教育階段為 3 年。 

二、先行改定課綱，銜接期間同時修訂教科書。 

三、非教科優先移行，一次完成。教科分科進行，逐年移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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